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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书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维护和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

益，充分发挥女职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

建设、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，根据《劳动法》、《工会法》、

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、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等法律法

规，并结合企业实际制定本合同。 

第二条  本合同由企业与工会平等协商后签订。 

第三条  本合同对企业和女职工具有同等约束力。双方

依据合同内容，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四条  企业工会应引导女职工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

规和企业规章制度，提高女职工素质，促进企业发展和经济

效益的提高。 

第五条 凡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女职工，均享受本合

同规定的各项权益保护。 

 

第二章  女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 

第六条  企业与女职工建立劳动关系时，双方必须订立

劳动合同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，女职工最低工资不低于襄垣

县最低工资标准。 

第七条  企业不得以女职工结婚、怀孕、哺乳等为由降

低其基本工资（或生育生活津贴），或终止、解除其劳动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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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。企业进行改组、改制时，对能胜任原工作岗位的女职工，

不得无故拒绝使用或聘用。 

第八条  企业在提职、晋级、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和享受

其他福利方面，应当男女平等。企业应有计划地对女职工实

施职业教育及技术培训。 

第九条  企业应加强对女干部的选拔、培养和使用。企

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应有一定比例。 

 

第三章  女职工特殊利益的保护 

第十条  企业应根据女职工的生理特点和所从事工作

的职业特点，对在经期、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和更年期的女

职工给予特殊保护。 

第十一条  企业应加强对女职工劳动安全卫生知识的

培训，宣传女职工卫生保健及妇科病防治知识，增强女职工

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。 

第十二条  企业应严格执行《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

定》，严禁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禁忌劳动，并逐步改善女

职工劳动卫生条件，，每年为在职女职工发放一定的卫生费或

卫生用品。 

第十三条  企业按规定对职工进行体检时，增加女职工

妇科项目检查，做好妇科病防治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女职工经期保护 

对从事高空、低温、冷水、野外或流动作业、国家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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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体力劳动强度作业的女职工，在月经期间，可安排适当劳

动。若月经过多或因痛经不能坚持工作的，由所在单位酌情

给予至少一天的休假，并按出勤对待。 

第十五条  女职工孕期保护 

（一）女职工在怀孕、哺乳期间应调离有毒有害作业岗

位，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

动。 

（二）对怀孕的女职工，不能胜任原岗位工作的，根据

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证明，予以减轻劳动量或安排其他工

作。 

（三）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，所需时

间算作劳动时间；对怀孕七个月以上（含七个月）的女职工，

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，在劳动时间内

应当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。 

第十六条  女职工产期保护 

（一）女职工怀孕 7 个月（含）以上生育的产假为 98

天，其中产前休假 15 天；符合山西新计生条例第二十五条

规定已发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生育子女，女方在享受国家和

本省规定产假的基础上，奖励延长产假 60 日，男方享受护

理假 15 日。即在原来 98 天产假的基础上，再增加 60 天，

合计 158 天。难产的，增加产假 15 天；多胞胎生育的每多

生育一个婴儿增加 15 天。 

（二）女职工怀孕流产的（含人工流产），根据县级以



 4 

上医疗机构证明，给予一定时间的产假：怀孕不满 4个月（含）

流产时，给予 15 天至 30 天的产假；4 个月以上流产时，给

予 42 天产假 。 

(三)企业应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，生育津贴应按有关规

定在社会保障机构办理。 

第十七条  女职工哺乳期保护  

（一）有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，每一个工作日内给

予两次哺乳时间，每次三十分钟；多胞胎生育者，每多哺乳

一个婴儿，哺乳时间增加三十分钟。 

（二）婴儿满一周岁后，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确诊为体

弱儿的，可适当延长哺乳期间。 

（三）女职工在哺乳期内，所在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国

家规定的第三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劳

动，不得延长其劳动时间，一般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。 

第十八条  女职工生育后满法定假期返岗的，原则上安

排原岗位工作。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变动，工作岗位应与女职

工协商解决。 

第十九条 女职工更年期保护 

对患有严重更年期综合症的女职工，经县级以上医疗机

构证明，企业应给予照顾，暂时调动至其他适当的工作岗位

或酌情减轻工作量。 

 

第四章  合作与监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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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为切实保障企业和女职工双方的利益，企业

与工会应密切合作，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或座谈

会，就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情况相互通报和协商，共同探索

维护女职工权益、调动女职工积极性、促进企业发展的新方

法、新路子。 

第二十一条  为确保本合同的全面履行，合同双方应成

立人数对等的监督小组，每年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一次联合

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   第二十二条  经企业与职工双方代表协商一致的女职

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，应在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

后，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，一式五份，企业、工会、人资各

执一份，呈报襄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襄垣县总工会

各一份。 双方首席代表签字，报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

通过后生效。 

第二十三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时，应协商解

决，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，按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处理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

规定执行，或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期限与集体合同期限一致，每三年

与集体合同同步签订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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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工会（盖章）： 

 

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工会主席（签字）： 

  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